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34788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昭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與債務人吳育志即吳文仁即立緁科技企業社間給付票

款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關於債務人吳育志即吳文仁保險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我國強制執行程序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債權人依強制執

    行法規定之意旨，有應查報債務人所有可供強制執行之財產

    之義務，此觀本法17條第1項、第19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明

    。另雖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

    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規定，惟亦僅為「得」調

    查，非指執行法院有依職權代債權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

    義務，且其解釋上亦應僅限於債權人所查報之債務人財產是

    否確實及其形式上之爭議事項，而「不應包含債務人財產之

    有無及其所在」之調查事項在內。易言之，執行法院自有裁

    量權視有無調查之必要而有不同之處置（臺灣高等法院101

    年度抗字第373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再按民事強制執行程序雖係透過公權力之介入，協助債權人

    實現私權所進行之程序，然仍保留有相當程度之當事人進行

    主義，債務人究竟有何財產可供執行，本為債權人應自行查

    報之事項，此觀強制執行法第 5條第1項、第2項規定：債權

    人聲請強制執行，應以書狀表明請求實現之權利，並宜記載

    執行之標的物、應為之執行行為或本法所定之其他事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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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第 19條第1項前段規定：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

    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同法第27條規定：債務

    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

    額仍不足清償債務時，執行法院應命債權人於一個月內查報

    債務人財產。債權人到期不為報告或查報無財產者，應發給

    憑證，交債權人收執，載明俟發見有財產時，再予強制執行

    等語即明。同法第 19條第2項固規定：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

    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

    狀況等語，惟此僅係促使執行法院發動職權調查，債權人並

    無聲請權。執行法院審查債權人查報債務人責任財產狀況，

    對於是否依職權調查仍有裁量權，非謂執行法院有依職權代

    債權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義務。又參諸同法第 28條之1

    ，尚有債權人不為一定行為之失權規定。足見強制執行法係

    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債權人依強制執行程序實現私權，仍負

    有一定之作為義務。另依稅捐稽徵法第33條第1項第8款規定

    ，凡已取得民事確定判決或其他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得向稅

    捐機關申請調取納稅義務人之財產、所得、營業及納稅等資

    料。是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縱無法詳細記載執行標的，

    至少亦應提出債務人確有該項財產或所得之釋明，如債權人

    僅提出債權憑證，聲請狀並未載明執行之標的物，亦未提出

    相對人確有財產或所得之釋明資料，即逕聲請執行法院依職

    權代為調查債務人之財產資料，有濫用司法資源之嫌，並違

    背強制執行程序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原則，經執行法院命其

    先為補正，如未補正，應得駁回其聲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

    分院112年抗字第12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聲請執行，其中就債務人吳育志即吳文仁

向第三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查調保險資料，並

於查有所得時予以執行部分，核屬其執行標的不明，自有其

命補正釋明之必要。又觀之聲請人所提出之財稅所得資料清

單等文件資料，其上並無債務人相關之投保資訊等釋明資

料，且債務人亦非無其他可供執行之財產。至提出之其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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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資料則核與本件強制執行程序無涉，聲請人復未提出其他

相關之證明文件以實其說。聲請人雖又具狀陳稱其無權查找

保險資料云云，然法院是否認有職權發動調查必要事涉具體

個案判斷，尚難率爾一概而論，遑論查報債務人所有可供強

制執行之財產本即債權人之作為義務，縱於聲請執行時因查

無財產而發給憑證，債權人仍得於嗣後盡力查找追索債權而

俟發見有債務人財產時，再予聲請強制執行，以利其債權實

現，此為法所明文業如前述。況執行法院依職權代債權人調

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義務於解釋上亦應僅限於債權人所查報

之債務人財產是否確實及其形式上之爭議事項，而「不應包

含債務人財產之『有無』及其『所在』」之調查事項在內，

蓋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仍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為其原則，例外

於執行法院認就個案卷內資料審酌認其確有查明之必要後，

始須發動職權調查。再者，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並非一般行政機關，而係壽險同業為增進共同之發展始依法

籌設之公會組織，其設立宗旨僅為培植國內保險公司營運基

礎，從事保險業務之研究開發，並制定各項規章，研發新種

保險，藉組織之力量，作為政府與同業、同業與同業間之橋

樑，從事各項溝通、協調工作而已，且從其所提供「保險業

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之申請人資格亦以本人、及被查詢

人之法定代理人（含親權人、監護人或輔助人）、最近順位

法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之利害關係人為限，

而不予提供民事債權人申請民事債務人投保紀錄查詢服務可

知，該等資料顯非屬於除當事人及相當身分關係以外之人所

得任意閱覽查閱之內容，即便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另有民事債

權債務之法律上關係，亦僅屬雙方間之債之問題，其債權之

相對效力當與第三人無涉。基此，債權人得否於未有涉及重

大金融犯罪等或其他公共利益因素之情況下，僅因自身民事

債之關係而任意主張或空言泛稱無權查找云云，即可不附相

當之釋明資料而逕予轉嫁其原有之查報及協力義務予第三人

負擔，甚而致生其他第三人之個人資料有遭不法蒐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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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之虞，自非無疑慮。蓋維護

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

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

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

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

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司法院釋

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亦於第1條、第5

條明文規定其立法目的即係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

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其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

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

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亦

有明文規定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

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

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蓋強制執行非僅以維護債權人之私

法債權實現為限，而係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以適當方

法為之，不得逾必要限度，並符合比例原則。況非公務機關

蒐集處理之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對保障者，例

如銀行交易往來或商業保險契約等相關資料。此類財產資料

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致一般人較難以取得，但

依上開說明，因此類資料對個人隱私權之保障需求較為強

烈，對第三人公開該資料之限制性亦較嚴格，此與政府基於

特定公益目的而彙集之資訊，如勞工保險投保資料、交易上

市櫃股票證券商集保帳戶等資料顯屬有別，是於強制執行程

序中，債權人若欲聲請調查此類非公務機關蒐集之財產資

料，自應先釋明有該項資料存在後，始得聲請法院協助調

查，法院是否依職權發動調查時，亦須斟酌此項釋明之內

容。而倘若債權人就債務人有投保之事實未能為適當之釋

明，即遽行要求執行法院為其調查上開資料，執行法院自得

命其先為釋明，再視其釋明內容而決定，以避免債權人以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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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概括、臆測之方式聲請調查及執行，致執行法院淪為債

權人之專屬調查工具，而浪費司法資源，並逾越執行程序所

要求公平合理及適當方法之必要限度。從而，本件債權人就

債務人有投保之事實未能為適當之釋明，即聲請向中華民國

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函查相關投保資料，並依查得資料向

第三人保險公司核發執行命令等部分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 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

    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張貴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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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34788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昭文  




上列聲請人與債務人吳育志即吳文仁即立緁科技企業社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關於債務人吳育志即吳文仁保險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我國強制執行程序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債權人依強制執
    行法規定之意旨，有應查報債務人所有可供強制執行之財產
    之義務，此觀本法17條第1項、第19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明
    。另雖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
    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規定，惟亦僅為「得」調
    查，非指執行法院有依職權代債權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
    義務，且其解釋上亦應僅限於債權人所查報之債務人財產是
    否確實及其形式上之爭議事項，而「不應包含債務人財產之
    有無及其所在」之調查事項在內。易言之，執行法院自有裁
    量權視有無調查之必要而有不同之處置（臺灣高等法院101
    年度抗字第373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再按民事強制執行程序雖係透過公權力之介入，協助債權人
    實現私權所進行之程序，然仍保留有相當程度之當事人進行
    主義，債務人究竟有何財產可供執行，本為債權人應自行查
    報之事項，此觀強制執行法第 5條第1項、第2項規定：債權
    人聲請強制執行，應以書狀表明請求實現之權利，並宜記載
    執行之標的物、應為之執行行為或本法所定之其他事項；同
    法第 19條第1項前段規定：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
    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同法第27條規定：債務
    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
    額仍不足清償債務時，執行法院應命債權人於一個月內查報
    債務人財產。債權人到期不為報告或查報無財產者，應發給
    憑證，交債權人收執，載明俟發見有財產時，再予強制執行
    等語即明。同法第 19條第2項固規定：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
    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
    狀況等語，惟此僅係促使執行法院發動職權調查，債權人並
    無聲請權。執行法院審查債權人查報債務人責任財產狀況，
    對於是否依職權調查仍有裁量權，非謂執行法院有依職權代
    債權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義務。又參諸同法第 28條之1
    ，尚有債權人不為一定行為之失權規定。足見強制執行法係
    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債權人依強制執行程序實現私權，仍負
    有一定之作為義務。另依稅捐稽徵法第33條第1項第8款規定
    ，凡已取得民事確定判決或其他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得向稅
    捐機關申請調取納稅義務人之財產、所得、營業及納稅等資
    料。是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縱無法詳細記載執行標的，
    至少亦應提出債務人確有該項財產或所得之釋明，如債權人
    僅提出債權憑證，聲請狀並未載明執行之標的物，亦未提出
    相對人確有財產或所得之釋明資料，即逕聲請執行法院依職
    權代為調查債務人之財產資料，有濫用司法資源之嫌，並違
    背強制執行程序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原則，經執行法院命其
    先為補正，如未補正，應得駁回其聲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
    分院112年抗字第12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聲請執行，其中就債務人吳育志即吳文仁向第三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查調保險資料，並於查有所得時予以執行部分，核屬其執行標的不明，自有其命補正釋明之必要。又觀之聲請人所提出之財稅所得資料清單等文件資料，其上並無債務人相關之投保資訊等釋明資料，且債務人亦非無其他可供執行之財產。至提出之其餘文件資料則核與本件強制執行程序無涉，聲請人復未提出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以實其說。聲請人雖又具狀陳稱其無權查找保險資料云云，然法院是否認有職權發動調查必要事涉具體個案判斷，尚難率爾一概而論，遑論查報債務人所有可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本即債權人之作為義務，縱於聲請執行時因查無財產而發給憑證，債權人仍得於嗣後盡力查找追索債權而俟發見有債務人財產時，再予聲請強制執行，以利其債權實現，此為法所明文業如前述。況執行法院依職權代債權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義務於解釋上亦應僅限於債權人所查報之債務人財產是否確實及其形式上之爭議事項，而「不應包含債務人財產之『有無』及其『所在』」之調查事項在內，蓋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仍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為其原則，例外於執行法院認就個案卷內資料審酌認其確有查明之必要後，始須發動職權調查。再者，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並非一般行政機關，而係壽險同業為增進共同之發展始依法籌設之公會組織，其設立宗旨僅為培植國內保險公司營運基礎，從事保險業務之研究開發，並制定各項規章，研發新種保險，藉組織之力量，作為政府與同業、同業與同業間之橋樑，從事各項溝通、協調工作而已，且從其所提供「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之申請人資格亦以本人、及被查詢人之法定代理人（含親權人、監護人或輔助人）、最近順位法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之利害關係人為限，而不予提供民事債權人申請民事債務人投保紀錄查詢服務可知，該等資料顯非屬於除當事人及相當身分關係以外之人所得任意閱覽查閱之內容，即便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另有民事債權債務之法律上關係，亦僅屬雙方間之債之問題，其債權之相對效力當與第三人無涉。基此，債權人得否於未有涉及重大金融犯罪等或其他公共利益因素之情況下，僅因自身民事債之關係而任意主張或空言泛稱無權查找云云，即可不附相當之釋明資料而逕予轉嫁其原有之查報及協力義務予第三人負擔，甚而致生其他第三人之個人資料有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之虞，自非無疑慮。蓋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亦於第1條、第5條明文規定其立法目的即係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其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蓋強制執行非僅以維護債權人之私法債權實現為限，而係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以適當方法為之，不得逾必要限度，並符合比例原則。況非公務機關蒐集處理之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對保障者，例如銀行交易往來或商業保險契約等相關資料。此類財產資料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致一般人較難以取得，但依上開說明，因此類資料對個人隱私權之保障需求較為強烈，對第三人公開該資料之限制性亦較嚴格，此與政府基於特定公益目的而彙集之資訊，如勞工保險投保資料、交易上市櫃股票證券商集保帳戶等資料顯屬有別，是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債權人若欲聲請調查此類非公務機關蒐集之財產資料，自應先釋明有該項資料存在後，始得聲請法院協助調查，法院是否依職權發動調查時，亦須斟酌此項釋明之內容。而倘若債權人就債務人有投保之事實未能為適當之釋明，即遽行要求執行法院為其調查上開資料，執行法院自得命其先為釋明，再視其釋明內容而決定，以避免債權人以隨機、概括、臆測之方式聲請調查及執行，致執行法院淪為債權人之專屬調查工具，而浪費司法資源，並逾越執行程序所要求公平合理及適當方法之必要限度。從而，本件債權人就債務人有投保之事實未能為適當之釋明，即聲請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函查相關投保資料，並依查得資料向第三人保險公司核發執行命令等部分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 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
    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張貴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34788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昭文  





上列聲請人與債務人吳育志即吳文仁即立緁科技企業社間給付票

款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關於債務人吳育志即吳文仁保險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我國強制執行程序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債權人依強制執

    行法規定之意旨，有應查報債務人所有可供強制執行之財產

    之義務，此觀本法17條第1項、第19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明

    。另雖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

    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規定，惟亦僅為「得」調

    查，非指執行法院有依職權代債權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

    義務，且其解釋上亦應僅限於債權人所查報之債務人財產是

    否確實及其形式上之爭議事項，而「不應包含債務人財產之

    有無及其所在」之調查事項在內。易言之，執行法院自有裁

    量權視有無調查之必要而有不同之處置（臺灣高等法院101

    年度抗字第373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再按民事強制執行程序雖係透過公權力之介入，協助債權人

    實現私權所進行之程序，然仍保留有相當程度之當事人進行

    主義，債務人究竟有何財產可供執行，本為債權人應自行查

    報之事項，此觀強制執行法第 5條第1項、第2項規定：債權

    人聲請強制執行，應以書狀表明請求實現之權利，並宜記載

    執行之標的物、應為之執行行為或本法所定之其他事項；同

    法第 19條第1項前段規定：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

    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同法第27條規定：債務

    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

    額仍不足清償債務時，執行法院應命債權人於一個月內查報

    債務人財產。債權人到期不為報告或查報無財產者，應發給

    憑證，交債權人收執，載明俟發見有財產時，再予強制執行

    等語即明。同法第 19條第2項固規定：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

    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

    狀況等語，惟此僅係促使執行法院發動職權調查，債權人並

    無聲請權。執行法院審查債權人查報債務人責任財產狀況，

    對於是否依職權調查仍有裁量權，非謂執行法院有依職權代

    債權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義務。又參諸同法第 28條之1

    ，尚有債權人不為一定行為之失權規定。足見強制執行法係

    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債權人依強制執行程序實現私權，仍負

    有一定之作為義務。另依稅捐稽徵法第33條第1項第8款規定

    ，凡已取得民事確定判決或其他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得向稅

    捐機關申請調取納稅義務人之財產、所得、營業及納稅等資

    料。是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縱無法詳細記載執行標的，

    至少亦應提出債務人確有該項財產或所得之釋明，如債權人

    僅提出債權憑證，聲請狀並未載明執行之標的物，亦未提出

    相對人確有財產或所得之釋明資料，即逕聲請執行法院依職

    權代為調查債務人之財產資料，有濫用司法資源之嫌，並違

    背強制執行程序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原則，經執行法院命其

    先為補正，如未補正，應得駁回其聲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

    分院112年抗字第12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聲請執行，其中就債務人吳育志即吳文仁

    向第三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查調保險資料，並

    於查有所得時予以執行部分，核屬其執行標的不明，自有其

    命補正釋明之必要。又觀之聲請人所提出之財稅所得資料清

    單等文件資料，其上並無債務人相關之投保資訊等釋明資料

    ，且債務人亦非無其他可供執行之財產。至提出之其餘文件

    資料則核與本件強制執行程序無涉，聲請人復未提出其他相

    關之證明文件以實其說。聲請人雖又具狀陳稱其無權查找保

    險資料云云，然法院是否認有職權發動調查必要事涉具體個

    案判斷，尚難率爾一概而論，遑論查報債務人所有可供強制

    執行之財產本即債權人之作為義務，縱於聲請執行時因查無

    財產而發給憑證，債權人仍得於嗣後盡力查找追索債權而俟

    發見有債務人財產時，再予聲請強制執行，以利其債權實現

    ，此為法所明文業如前述。況執行法院依職權代債權人調查

    債務人財產狀況之義務於解釋上亦應僅限於債權人所查報之

    債務人財產是否確實及其形式上之爭議事項，而「不應包含

    債務人財產之『有無』及其『所在』」之調查事項在內，蓋民事

    強制執行程序仍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為其原則，例外於執行

    法院認就個案卷內資料審酌認其確有查明之必要後，始須發

    動職權調查。再者，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並非一

    般行政機關，而係壽險同業為增進共同之發展始依法籌設之

    公會組織，其設立宗旨僅為培植國內保險公司營運基礎，從

    事保險業務之研究開發，並制定各項規章，研發新種保險，

    藉組織之力量，作為政府與同業、同業與同業間之橋樑，從

    事各項溝通、協調工作而已，且從其所提供「保險業通報作

    業資訊系統」資料之申請人資格亦以本人、及被查詢人之法

    定代理人（含親權人、監護人或輔助人）、最近順位法定繼

    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之利害關係人為限，而不予

    提供民事債權人申請民事債務人投保紀錄查詢服務可知，該

    等資料顯非屬於除當事人及相當身分關係以外之人所得任意

    閱覽查閱之內容，即便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另有民事債權債務

    之法律上關係，亦僅屬雙方間之債之問題，其債權之相對效

    力當與第三人無涉。基此，債權人得否於未有涉及重大金融

    犯罪等或其他公共利益因素之情況下，僅因自身民事債之關

    係而任意主張或空言泛稱無權查找云云，即可不附相當之釋

    明資料而逕予轉嫁其原有之查報及協力義務予第三人負擔，

    甚而致生其他第三人之個人資料有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

    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之虞，自非無疑慮。蓋維護人性尊嚴

    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

    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

    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

    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

    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司法院釋字第五八

    五號解釋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亦於第1條、第5條明文規

    定其立法目的即係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

    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其個人資料

    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

    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

    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亦有明文規

    定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蓋強制執行非僅以維護債權人之私法債權實

    現為限，而係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以適當方法為之，

    不得逾必要限度，並符合比例原則。況非公務機關蒐集處理

    之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對保障者，例如銀行交

    易往來或商業保險契約等相關資料。此類財產資料固因個人

    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致一般人較難以取得，但依上開說

    明，因此類資料對個人隱私權之保障需求較為強烈，對第三

    人公開該資料之限制性亦較嚴格，此與政府基於特定公益目

    的而彙集之資訊，如勞工保險投保資料、交易上市櫃股票證

    券商集保帳戶等資料顯屬有別，是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債權

    人若欲聲請調查此類非公務機關蒐集之財產資料，自應先釋

    明有該項資料存在後，始得聲請法院協助調查，法院是否依

    職權發動調查時，亦須斟酌此項釋明之內容。而倘若債權人

    就債務人有投保之事實未能為適當之釋明，即遽行要求執行

    法院為其調查上開資料，執行法院自得命其先為釋明，再視

    其釋明內容而決定，以避免債權人以隨機、概括、臆測之方

    式聲請調查及執行，致執行法院淪為債權人之專屬調查工具

    ，而浪費司法資源，並逾越執行程序所要求公平合理及適當

    方法之必要限度。從而，本件債權人就債務人有投保之事實

    未能為適當之釋明，即聲請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

    會函查相關投保資料，並依查得資料向第三人保險公司核發

    執行命令等部分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 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

    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張貴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34788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昭文  





上列聲請人與債務人吳育志即吳文仁即立緁科技企業社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關於債務人吳育志即吳文仁保險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我國強制執行程序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債權人依強制執

    行法規定之意旨，有應查報債務人所有可供強制執行之財產

    之義務，此觀本法17條第1項、第19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明

    。另雖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

    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規定，惟亦僅為「得」調

    查，非指執行法院有依職權代債權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

    義務，且其解釋上亦應僅限於債權人所查報之債務人財產是

    否確實及其形式上之爭議事項，而「不應包含債務人財產之

    有無及其所在」之調查事項在內。易言之，執行法院自有裁

    量權視有無調查之必要而有不同之處置（臺灣高等法院101

    年度抗字第373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再按民事強制執行程序雖係透過公權力之介入，協助債權人

    實現私權所進行之程序，然仍保留有相當程度之當事人進行

    主義，債務人究竟有何財產可供執行，本為債權人應自行查

    報之事項，此觀強制執行法第 5條第1項、第2項規定：債權

    人聲請強制執行，應以書狀表明請求實現之權利，並宜記載

    執行之標的物、應為之執行行為或本法所定之其他事項；同

    法第 19條第1項前段規定：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

    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同法第27條規定：債務

    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

    額仍不足清償債務時，執行法院應命債權人於一個月內查報

    債務人財產。債權人到期不為報告或查報無財產者，應發給

    憑證，交債權人收執，載明俟發見有財產時，再予強制執行

    等語即明。同法第 19條第2項固規定：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

    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

    狀況等語，惟此僅係促使執行法院發動職權調查，債權人並

    無聲請權。執行法院審查債權人查報債務人責任財產狀況，

    對於是否依職權調查仍有裁量權，非謂執行法院有依職權代

    債權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義務。又參諸同法第 28條之1

    ，尚有債權人不為一定行為之失權規定。足見強制執行法係

    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債權人依強制執行程序實現私權，仍負

    有一定之作為義務。另依稅捐稽徵法第33條第1項第8款規定

    ，凡已取得民事確定判決或其他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得向稅

    捐機關申請調取納稅義務人之財產、所得、營業及納稅等資

    料。是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縱無法詳細記載執行標的，

    至少亦應提出債務人確有該項財產或所得之釋明，如債權人

    僅提出債權憑證，聲請狀並未載明執行之標的物，亦未提出

    相對人確有財產或所得之釋明資料，即逕聲請執行法院依職

    權代為調查債務人之財產資料，有濫用司法資源之嫌，並違

    背強制執行程序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原則，經執行法院命其

    先為補正，如未補正，應得駁回其聲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

    分院112年抗字第12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聲請執行，其中就債務人吳育志即吳文仁向第三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查調保險資料，並於查有所得時予以執行部分，核屬其執行標的不明，自有其命補正釋明之必要。又觀之聲請人所提出之財稅所得資料清單等文件資料，其上並無債務人相關之投保資訊等釋明資料，且債務人亦非無其他可供執行之財產。至提出之其餘文件資料則核與本件強制執行程序無涉，聲請人復未提出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以實其說。聲請人雖又具狀陳稱其無權查找保險資料云云，然法院是否認有職權發動調查必要事涉具體個案判斷，尚難率爾一概而論，遑論查報債務人所有可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本即債權人之作為義務，縱於聲請執行時因查無財產而發給憑證，債權人仍得於嗣後盡力查找追索債權而俟發見有債務人財產時，再予聲請強制執行，以利其債權實現，此為法所明文業如前述。況執行法院依職權代債權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義務於解釋上亦應僅限於債權人所查報之債務人財產是否確實及其形式上之爭議事項，而「不應包含債務人財產之『有無』及其『所在』」之調查事項在內，蓋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仍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為其原則，例外於執行法院認就個案卷內資料審酌認其確有查明之必要後，始須發動職權調查。再者，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並非一般行政機關，而係壽險同業為增進共同之發展始依法籌設之公會組織，其設立宗旨僅為培植國內保險公司營運基礎，從事保險業務之研究開發，並制定各項規章，研發新種保險，藉組織之力量，作為政府與同業、同業與同業間之橋樑，從事各項溝通、協調工作而已，且從其所提供「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之申請人資格亦以本人、及被查詢人之法定代理人（含親權人、監護人或輔助人）、最近順位法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之利害關係人為限，而不予提供民事債權人申請民事債務人投保紀錄查詢服務可知，該等資料顯非屬於除當事人及相當身分關係以外之人所得任意閱覽查閱之內容，即便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另有民事債權債務之法律上關係，亦僅屬雙方間之債之問題，其債權之相對效力當與第三人無涉。基此，債權人得否於未有涉及重大金融犯罪等或其他公共利益因素之情況下，僅因自身民事債之關係而任意主張或空言泛稱無權查找云云，即可不附相當之釋明資料而逕予轉嫁其原有之查報及協力義務予第三人負擔，甚而致生其他第三人之個人資料有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之虞，自非無疑慮。蓋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亦於第1條、第5條明文規定其立法目的即係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其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蓋強制執行非僅以維護債權人之私法債權實現為限，而係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以適當方法為之，不得逾必要限度，並符合比例原則。況非公務機關蒐集處理之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對保障者，例如銀行交易往來或商業保險契約等相關資料。此類財產資料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致一般人較難以取得，但依上開說明，因此類資料對個人隱私權之保障需求較為強烈，對第三人公開該資料之限制性亦較嚴格，此與政府基於特定公益目的而彙集之資訊，如勞工保險投保資料、交易上市櫃股票證券商集保帳戶等資料顯屬有別，是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債權人若欲聲請調查此類非公務機關蒐集之財產資料，自應先釋明有該項資料存在後，始得聲請法院協助調查，法院是否依職權發動調查時，亦須斟酌此項釋明之內容。而倘若債權人就債務人有投保之事實未能為適當之釋明，即遽行要求執行法院為其調查上開資料，執行法院自得命其先為釋明，再視其釋明內容而決定，以避免債權人以隨機、概括、臆測之方式聲請調查及執行，致執行法院淪為債權人之專屬調查工具，而浪費司法資源，並逾越執行程序所要求公平合理及適當方法之必要限度。從而，本件債權人就債務人有投保之事實未能為適當之釋明，即聲請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函查相關投保資料，並依查得資料向第三人保險公司核發執行命令等部分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 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

    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張貴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